
新竹市政府 113年呷熊飽餐食服務計畫 

112年 11月 29日核定 

一、 緣起 

    受經濟與環境波動之影響，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許多弱勢民眾雖

已接受政府相關生活補助，但面對漸漲的物價，以致仍無法滿足基本生活

需求。為協助這些弱勢民眾或家庭，解決因景氣與物價漸漲所造成之生活

困難，並能及時提供協助，減輕生活壓力與減少社會問題，爰規劃本計

畫。 

二、 目標 

(一) 讓未能負擔三餐開支的弱勢民眾或家庭，紓解一時的窮苦困境，並使

其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二) 減少弱勢民眾或家庭在餐食費用的支出，使其得以將所領取之福利補

助、急難救助或家庭現金收入，優先運用於就學、就醫及其他必要性

或急迫性支出。 

(三) 透過申請機制，瞭解弱勢民眾或家庭其他需關懷與協助事項，以提供

更適切及有效率之服務。 

三、 主辦單位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 補助對象 

    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之弱勢民眾，經本府社會處社工、本市三區區公

所、學校或相關社會福利團體評估，遭逢急難事由(需檢附 3個月內急難事

件之相關文件)或於福利申請期間確實出現餐食困難者。 

五、 辦理期間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15日止(最後申請日為 113年 12月 6

日，兌換截止日為 113年 12月 15日)。 

六、 經費用途 

    由本府社會處印製餐食兌換券(以下簡稱餐食券)，每張面額為新台幣

（下同）100元。弱勢民眾申請符合後，持所核發之餐食券前往加入本計畫

之商家兌換食品。 

七、 申請程序及審查作業 

(一) 申請程序 

由單位社工或所在地區公所逕送申請文件至本府社會處申請。 

(二) 審查作業 

1. 經評估符合補助對象之個人或家庭，依其家庭人口數、經濟狀況及



遭遇急難事由(需檢附 3個月內急難事件之相關文件)致生活影響程

度或社工員評估轉介單，提供餐食券。 

2. 每人每月最高核發 20張（計 2,000元），每次申請核發以 3個月為

限（得按月按次發放），且核發期間內或同一急難事由 3個月內不得

重複申請，每人每年最高得請領 5個月（計 10,000元），提出申請

且經評估符合者，由本府統一發放。 

八、 餐食券兌換規定 

    經配合辦理之商家認證，持券人可持該券兌換與面額 100元等值之食

品，含便當、速食、飯糰、麵包、自助區食品、泡麵、罐頭、生食或非酒

精類飲品（如牛奶）等；菸酒（包含米酒）、寵物飼料（含罐頭、零食

等）、書報雜誌類及生活用品類不可兌換，須於結帳前提示並繳回餐食券，

不得兌換現金使用且不得找零，若遺失恕不補發。 

九、 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 參加之商家需配合辦理事項 

1. 商業登記需為餐館業、食品零售業、便利商店業、超級市場業、設

有店舖通路之便當店或為本府衛生局獲選優良衛生餐廳，並與本府

簽訂合作契約。 

2. 提供本計畫所需之員工教育訓練。 

3. 將本計畫之兌換須知張貼於通路店舖明顯處，並提供持券人相關兌

換諮詢及兌換商品服務。 

(二) 免費提供餐食券面額 100元之等值食品，及填寫兌換清冊。兌換後之

餐食券，應立即回收。 

(三) 合作之商家應依據訂定之契約書，填妥本府所訂表格，並將所回收之

餐食券張貼於清冊後作為憑證，併同開立收據或統一發票，向本府申

請撥付款項(回收票券由社會處經點收後留存)，但所檢附之統一發票

或收據需能足以辨識兌換之物品內容，俾利辦理查核作業。 

十、 督導及管考機制 

(一) 本府得派員至配合商家進行查核，配合商家不得拒絕本府之查核。如

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兌換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追繳不

實兌換經費外，並得依查核情節，暫停或終止雙方之合作。 

(二) 本府每年得抽訪請領餐食券之民眾或家庭（成員），以就整體效益評

估，研討改進方案。受訪之請領餐食券民眾或家庭（成員），不得拒絕

本府之訪查。 

十一、經費來源及概算：略 



十二、預期效益 

        預估每年提供 6,000人次弱勢民眾獲得基本生活之照顧。 

十三、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四、附表 

(一) 附表一、餐食兌換券申請表。 

(二) 附表二、本府餐食兌換券領取登控表。 

(三) 附表三、餐食券兌換券兌換清冊。 

(四) 附表四、收據。 
  



附表一、餐食兌換券申請表 

新竹市呷熊飽計畫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址： 

檢附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其他證明文件：                         

申

請

人

口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關係 
已領取 

相關補助 

列計發放 
(由本府承辦人勾選) 

      

      

      

      

      

申請扶助事由(請簡述)： 

 

 

 

 

 

 

建議申請： 

擬自____年____月起，提供呷熊飽餐食券____個月 

____區區公所 承辦人：………………..課長：………………..單位主管： 

本府社會處 社工員：             督導：             科長： 

其他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請加蓋單位章) 

審核結果： 

不核發。(理由：                                                                 ) 

核發，列計___人，呷熊飽餐食券各____個月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附表二、餐食兌換券領取登控表 

新竹市「呷熊飽」餐食服務計畫~餐食兌換券領取登控表 

券號 領取人 領取人簽章 承辦人/日期 

    

    

    

    

    

    

    

    

    

    

    

    

    

    

    

    

    



附表三、餐食券兌換券兌換清冊 

新竹市「呷熊飽」餐食服務計畫~餐食兌換券兌換清冊  

兌換券編號 兌換券編號 

1  6  

2  7  

3  8  

4  9  

5  10  

兌換券(1)   ↑請對齊此線黏貼↑ 

兌換券(2)   ↑請對齊此線黏貼↑ 

兌換券(3)   ↑請對齊此線黏貼↑ 

兌換券(4)   ↑請對齊此線黏貼↑ 

兌換券(5)   ↑請對齊此線黏貼↑ 

 

  



附表四、收據 

收    據 

    玆收訖新竹市政府撥付○(商家名稱)辦理「呷熊飽」餐食服務計畫，

自○年○月之餐食兌換券費用，計新台幣○元整。 

    此致 

    新竹市政府台照 

 

負責人：              

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銀   行 
 

分    行 
 

分   行 
 

銀行代碼 
 

請於本處浮貼金融存摺影本 

※若申請單位金融機構帳戶名稱附加有負責人姓名，務請以手寫加以註

明，或請該金融機構列印全部字樣之存摺封面，以免產生無法入帳，致

退件重新入帳，多扣繳手續費。 

 

 

 


